
马守富：

原告古兆栋与被告马守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402民初270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由被告马守富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古兆栋的借款

50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马守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兰会龙：

原告海明月与被告兰会龙追偿权纠纷一案，

原告海明月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代偿款 96965.3元及案件受理费 1035
元和执行费1261元，合计为99261.3元；2.本案的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六审判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潘玉柱、陈会东：

原告王玉珍与被告陈会东、潘玉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402民初 19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由被告陈会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偿还原告王玉珍的借款10万元及三年的利息4.83
万元；二、驳回原告王玉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338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陈会东、潘玉

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夏旭东：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玺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

马玉玺与被告夏旭东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由被告夏旭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恢复并返还原告马玉玺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荣华文

化商业广场F区2栋402商用房；由被告夏旭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马玉玺按照2917元/月支付自2023年1月1日至实际返还房屋止

的租赁费、按照520元/月支付自2023年1月1日至实际返还房屋止的物业

费及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15日的采暖费5430元；驳回原告

马玉玺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本院速裁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夏旭东：

本院受理原告罗玉满诉你及被告夏渊翔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由被告夏旭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罗玉满支付调料款 30000元、违约金

6000元，共计 36000元；被告夏渊翔不承担支

付责任；驳回原告罗玉满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鹏飞：

本院受理原告蔡福成与被告杨鹏飞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 4558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董海平：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华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董海平追偿权纠纷

一案，原告固原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其代为偿还的住房贷款本

金及利息共计902336.12元；2.本案案

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7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伟：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原州区独一处

招待所与被告张伟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住宿费等其他费用 3004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

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宏福：

原告张晓琴与被告杨宏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张晓琴提出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25
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 1.5%从 2013
年 3月 15日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79号

白耀龙：

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再

拜、马志福、白耀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47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

主要内容：一、被告马再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

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80000元，

支付利息34738.71元；自2023年3月15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

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19.4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白耀

龙、马志福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

马再拜追偿。案件受理费2607元，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3元，被告马再拜、白耀龙、马志福负担

259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白耀龙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501号

马汉伏、杨社儿：

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汉伏、杨社

儿、马锋、马月兰、王金学、张小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501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马汉伏、杨社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

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8000元，支

付利息35506.45元；自2023年4月26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

的年利率17.97%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马锋、马月兰、王金学、

张小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马汉伏、

杨社儿追偿。案件受理费2981元，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11元，被告马汉伏、杨社儿、马锋、马月兰、王金学、张小

花负担297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汉伏、杨社儿负担。本公告自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625号

顾清冲、顾生振、马宝：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顾清冲、顾生振、马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顾清冲偿还借款本金 90000元，截止

2023年5月10日所欠利息36206.87元（自2020年12月21日
至2023年5月10日止）共计126206.87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

产生的利息；2.判令被告顾生振、马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请求由上列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625
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执1356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蒋珂与被执行人马闯、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红寺堡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马闯、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及执行通知书

履行注销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文化东街马闯商业楼102号房屋

抵押权登记、提供不动产登记证书原件（产权证号：H0012687）及他

项权证原件[不动产登记证明号：宁（2019）红寺堡区不动产证明第

D0001792号）]的义务。现依法声明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文化

东街马闯商业楼102号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书（产权证号：H0012687）
及他项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明号：宁（2019）红寺堡区不动产证明第

D0001792号）] 废止。如对上述公布的房屋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

利等有异议者，可在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异议申请

书。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期限届满本公告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卜才山：

本院受理原告谢文清与被告卜才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民间借贷 50000
元，逾期支付利息10000元（以借条还款日为准2017年10
月13日至2023年）。期间被告共还款9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合计 51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星智、马泽钰、崔利梅、李云波、王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星智、马泽钰、崔利梅、李云波、王伟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焦煜轩、李宗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名豪汽车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与焦煜轩、李宗乐车辆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成希：

本院受理的原告鸿利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马成希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

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春梅：

本院受理原告马彩霞诉你、马存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221民初 298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王春梅、马存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马彩霞偿还借款 4000元；二、

驳回原告马彩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春梅、马存清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陶乐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793号

桑凤岐：

原告武菊梅与被告桑凤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9793号
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桑凤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

还原告武菊梅借款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1100元，由被告桑凤岐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2023）宁0104民初9793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培旭：

本院受理原告武劲松与被告何龙及你债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2.被告向原告返还车辆价款

328500元、车辆维修保养费用28000元，并以356500
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4月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3.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追回车辆产生的交通费 3020
元、误工费 3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73号

宁夏凡一商贸有限公司、包文海、周静、黄建国、陈文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徐工鲲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凡一商贸有限公司、包文海、周静、黄建国、陈文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宁夏凡一商贸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车款 309000元、违约金 30000元；2.被告包文海、周

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原告对被告黄建国、陈文娟

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南桥小区1号楼4单元

501室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及实现

债权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叶海兵、曹华：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叶海兵、曹华担保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兴执字第 3987-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叶海兵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兴庆区银河家园三区10号楼A单元701室（产权证号：兴庆

区字第2013004213号）】。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10月17日上

午9时30分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

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

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11月
17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

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

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

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峰：

本院受理的原告牛倩玉诉被告

陈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2814号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

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马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田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刘世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44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
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海城法庭

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108
号）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治宝：

本院受理原告杨树秉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3万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

法院西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朱守勇：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红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河滨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柳应州：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告柳

应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2595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柳应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借款本金 1083.23元，利息及罚息 53.46元（暂算至

2023年3月20日），之后的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至贷款还清之

日止；二、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有权就被告柳应

州所有的位于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寓A8-I-812号（房产证号

为：宁房权证永宁字第 20140560）进行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柳应州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洁：

本院受理（2023）宁 0381民初 2775
号原告杨晓明与被告李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李洁向

原告杨晓明偿还本金 350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转程序民事裁定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黄新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支行与被

告黄新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3）宁0381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黄新军返还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市支行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

利息（含罚息、复利，罚息自2023年1月15日起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13%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复利自罚息产生之日起

以未付罚息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3%按月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2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722元，由被告黄新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杨鹏：

原告单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25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为：一、杨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单强借款本金 10万
元、利息8552.6元，共计108552.6元；并以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3.85%支付单强 2023年 4月 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

息；二、杨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单强律师代理费1万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72元、公告费 300元，由杨鹏负

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西夏区人民法院兴泾镇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9591号

金志辉、吴泽、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田维娟与被执行人金志辉、吴泽、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

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金志辉、吴泽名下位于贺兰县德胜商住区虹桥南街以西天鹅湖

小镇167号楼3单元702室房屋产权。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及（2022）宁0104执9591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们于2023年10月1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

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11月1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

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

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 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

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罗军：

本院受理原告苗龙龙与被告罗军、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

法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苗龙龙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1.判令罗军、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赔偿苗龙龙医疗

费 12533.78元、误工费 153757.21元，2020年 12月 2日起暂算

至2023年7月2日（每年59519元，每月4959.91元计算），交通

费1034元，复印费281元，2020年12月2日起截至2023年7月
2日苗龙龙的各项损失共计167605.9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罗

军、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承担。该案在诉前调解过程中，

苗龙龙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知书、鉴定申

请书、司法鉴定风险及事项告知书、人民检察院申诉告知书、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7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2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巡回法庭举

证、质证、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5执恢238号

刘红锋、张凤、刘会明：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路银学与被

执行人刘红锋、张凤、刘会明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因你们下落

不明，债权人李发明对（2022）宁 0105执
恢238号之二财产分配方案不服，提出财

产分配方案执行异议，特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0105执恢238号之二《财产分配

方案执行异议书》一份，请于2023年10月
10日到本院 210办公室领取执行异议

书。并定于2023年10月13日上午10时
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一楼执行指挥

中心参加执行听证会。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恢827号

宁夏宏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全江、刘占英、尚花菊、王策、辛丽、

刘飞、李玲威：

申请执行人马建荣与被执行人宁夏宏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全江、刘占英、尚花菊、王策、辛丽、刘飞、李玲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宁 0104民初 855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对

被执行人尚花菊、刘飞共有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森林公园鸣柳岛 L岛
2号住宅楼 2号房（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0020077号）进行评估、拍

卖。经两次拍卖，该房产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

申请以第二次拍卖流拍价格 3734300元以物抵债。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104执恢 82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被执行人尚

花菊、刘飞共有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森林公园鸣柳岛L岛 2号住宅楼 2
号房（房权证金凤区字第 2010020077号）以 3734300元抵顶给申请执

行人马建荣，所有权自（2023）宁 0104执恢 827号之一裁定送达马建荣

时起转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吕仁森：

本院受理原告任玉兰、钱桂花、郭巧巧与被告

马杰、马升、永宁县李俊镇魏团村村民委员会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永宁县李俊镇魏

团村村民委员会申请追加为你和郭正军为本案被

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三个规定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3）宁 0121民初 2889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转为

普通程序审理）。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

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 757499.6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法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少文：

本院受理原告马延鑫与被告马少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返还货款 36.7元；

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调档费 300元，误工费 500元，材

料打印费 20元，快递费 23元；3.依法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立案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17日上午 9时在永宁县人民法

院互联网法庭（网址：https：//saas. tcloudspace.com//ots/down⁃
load/09408545，庭审号：09408545）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晓平：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75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李晓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8731.78 元及利息和违约金

2972.64元（利息和违约金暂算至 2023年 1月 1日，2023年 1月 2日以后

的利息和违约金以未偿还的透支本金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 1217元，由被告李晓平负担 1107元，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负担 11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晓平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丁振科：

本院受理原告梅廷俊诉刘世杰、丁振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23民初 2730号案

件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地址确认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原告诉请内容：1.请
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材料款 126346元；2.请求判令二被

告支付原告利息 84378.49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130%的标准自 2013年 8月 17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主张

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上两项共计 210724.49元；3.本案诉讼

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张自红：

本院受理原告王粉合诉被告张自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23民初2731号案件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地址确认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内容：1.请求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3670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6433元；

（利息计算：以133670元为本金，年利率3.85%暂计算自2022
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1日，133670元×3.85%/年÷12月×15
月=6433 元，利息要求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以上合计

14010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孟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行与被

告孟浩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14905.49元、利息 6396.6元、费用

1687.9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9年6月15日，此后利

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

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暂合计 22990.06元；二、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3358号

保金兰、杨雨：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燕、张洋与你方所

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经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

你们，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司法监

督卡、庭审意见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9时30分整（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 404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詹兴保、张婷、詹兴福、赵淑霞：

本院受理原告刘兆胜、秦月红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詹兴保、张婷立即共同支

付二原告为其代偿的银行借款本息123622.17元（其中：本金99342.53元、利息24279.64元），代偿后的利息以123622.17元为基数，

自2023年3月28日开始按照年利率9.57%计算至所有款项付清为止；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詹兴保、张婷共同支付二原告

为其代偿的保全保险费1000元、保全费1020元、仲裁费3058元、执行费1394元。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暂计130094.17元。3.请求依

法判令如被告詹兴保、张婷不能清偿，则由被告詹兴福、赵淑霞对原告代为清偿的130094.17元按二分之一比例承担清偿责任，代

偿后的利息以123622.17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28日开始按照年利率9.57%计算至所有款项付清为止；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四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010号

张广海、王秀花、赵相春、陈爱君、孙荣华：

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广海、王秀花、赵相春、陈爱君、孙荣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101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张广海、王秀花共同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14000元、利息49069.59元，共计163069.5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2023年3月4日以后的逾期利息，根据《个人借款

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赵相春、陈爱君、孙荣华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赵相春、陈爱

君、孙荣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张广海、王秀花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1元、公告费440元，共计4001元，均由被告张广海、王秀花、赵相

春、陈爱君、孙荣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到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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